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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

（ 2016  —  2017 学年）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

学校： 华东师范大学       院系：填写院和系的正式名称，勿填写简称       学号： 

基本

情况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政治面貌 
 

民族  入学时间  

专业  学制  联系电话  

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经认定该生家庭经济情况（□一般困难，□特别困难，□特殊困难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（请选择困难类型，如特殊困难请填写具体情况） 

学习

情况 

 成绩排名：     /   （名次/总人数） 实行综合考评排名：是□；否□ 

必修课  门，其中及格以上  门 如是，排名：     /     （名次/总人数） 

申请

理由

(200字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名(手签)：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 （日期务必在 9月

18 日至 22 日之间。） 

 

申请审批表打印为一张,正反两面,不得随意增加页数。不得涂改或出现空白项。一式两份。 

 

共产党员、预备党员、共青团员、群众。入党积极分子不是政治面貌不要填写！ 

评选学年(两个学期)

所有必修课门数 

1、排名应前 10% 

2、同样班级专业，请

辅导员务必注意总人

数一致，勿有差异！ 

第一人称填写，如实反映思想、学习、工作、生活、社会实践、

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。建议要填写家庭困难与自身努力克

服困难的决心等情况。字数控制在 200 字左右。申请奖项名称必

须准确，不能张冠李戴。 

亲笔签名 

用黑色水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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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 

理由 

(100字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人（辅导员或班主任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

院 

（系）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系主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院系公章） 

年     月     日    

学 

校 

意 

见 

经评审，并在校内公示 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，现报请批准该同学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校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0 日 

 

简明扼要，明确体现学生的优秀表现和突出特点，不能千篇一律，甚至雷同，

字数控制在 100 字左右;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。 

亲笔签名 

用黑色水笔 

辅导员推荐日期≧学生申请日期 

（日期务必在 9月 18 日至 25 日之间。） 

 

亲笔签名 

用黑色水笔 

必须由院(系)主管学生工作领导明确评价参评学生各方面表现，不得只简单

填写“同意”、“同意推荐”等字样作为院(系)意见。 

院系审批日期 ≧ 辅导员推荐日期＋5 个

工作日 

建议写 2017 年 9 月 30 日 

院系章请用行政章 


